
关于印发《东丽区2026年度清河湖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功能区）及相关单位责任科室：

    为贯彻落实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
起好步，巩固河湖治理保护成效，维护河湖健康生命持续向好， 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按照《市河（湖）长办关于开展2026年度清河湖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清河湖专项行动，现将《东丽区2026年度清河湖专项行动方案》随文印发，请认真落实。
附件：1.东丽区2026年度清河湖专项行动方案

          2.2026年度清河湖专项行动问题排查清整台账

2026年1月21日 

（联系人：张玲  联系方式：24982741)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东丽区2026年度清河湖专项行动方案

为持续强化河湖治理管理保护，充分发挥各级河湖长党政领导作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按照市河（湖）长办工作安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清河湖专项行动。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工作目标
    即日起至4月底，针对全区河湖长纳管河湖，在继续落实落 细日常管护工作基础上，结合第三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发现涉及河湖问题，举一反三，压紧压实河湖长组织领导河湖 管理保护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入河口门管控、巩固建成区水体养 管成效，清整河湖周边垃圾堆存和水面环境卫生、维护河湖岸线 面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并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营造全民爱水、护水的和谐氛围。
    二、工作任务
    (一)排查管控入河排水口
    重点排查骨干河道、重要支流的所有排水口，按照《天津市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津政办函〔2022〕23号) 有关要求，组织规划资源、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进一步明确各方监督管理责任、口门运行单位主体责任，不达标不排放，不备案不排放，逐级加强管理，以支流水体保骨干河流水体、以骨干河流水体保国控断面水体。同时依法严厉打击污水私排、偷排和向雨水管网“乱泼乱倒”行为。
    (二)强化河湖岸线管理保护
    落实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管理，坚决遏增量、清存量，结合遥感监测发现的新增疑似“四乱”问题图斑，进一步强化日常巡查，做到早发现、早整治，取缔河湖堤岸周边垃圾堆放点、整治非法侵占水域滩地种植养殖、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倾倒堆放固体废弃物等行为。
    (三)加强河湖环境卫生保洁
    进一步强化河湖环境卫生保洁，组织基层河湖长、相关部门 和保洁队伍多管齐下，加强巡视巡查与日常管护，及时打捞清理 河湖水面及堤岸上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垃圾等，维护河 湖干净、整洁的良好面貌。
    (四)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引导
    坚持河湖长“向群众汇报”机制，利用“两微一端”、志愿者活动等多种形式，在冰冻期加大冰上安全的宣传和劝阻力度，加大河湖周边易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区域的宣教引导频次，及时处置群众举报和媒体曝光的河湖管护问题，号召群众共同抵制各类危害河湖健康的不文明行为。
    (五)健全河湖管护长效机制
    各街级河湖长组织落实河湖管护长效机制，督促推动相关部门、河湖管理单位及属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梳理机制运行中的短板弱项，切实保障河湖管护资金、管护队伍人员到位，持续加大河湖日常巡查、监管、保洁力度。
    三、工作要求
    各街级总河湖长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负总责、亲自抓，责任河湖长负主责、抓具体。各街道（功能区）河（湖）长办要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运用河湖长巡河、河（湖）长办监督检查、卫生保洁单位日常巡查扫保和群众监督举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全面排查，对突出难点问题要统筹各有关部门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任务落实到位、问题整改到位、效果提升到位。

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各街道（功能区）河（湖）长办要及时挖掘典型案例、先进经验并归纳总结形成信息，于2月6日前将部署安排情况报送至区河（湖）长办，于4月24日前将总结及问题排查清整台账报送至区河（湖）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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